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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縣烈嶼鄉殯葬設施管理自治條例部分條文 
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條 本自治條例之殯葬

設施係指烈嶼鄉生命紀念

園區，包括殯儀館、民眾公

墓、納骨堂及祭祀堂等。 

第二條 本自治條例之殯葬

設施係指烈嶼鄉民眾公

墓、納骨堂及祭祀堂。 

定義本鄉殯葬設施係指生

命紀念園區，並新增殯儀

館。 

第四條第一項 使用本鄉生

命紀念園區等各項設施，如

有下列各項情形之一者，得

憑有關證明文件申請免繳

費用： 

第四條第一項 使用本鄉公

墓、納骨堂及祭祀堂等各項

設施，如有下列各項情形之

一者，得憑有關證明文件申

請免繳費用： 

將殯儀館、公墓、納骨堂及

祭祀堂等統稱生命紀念園

區。 

第十四條 使用納骨堂、祭

祀堂應先向本所申請並一

次繳納費用，領取進堂許可

證，憑證向公墓管理員辦理

進堂事宜。 

前項骨灰(骸)存放設

施使用期限為 30 年，期滿

得申請依附表一及附表二

收取使用費延長使用。 

第十四條 使用納骨堂、祭

祀堂應先向本所申請並一

次繳納費用，領取進堂許可

證，憑證向公墓管理員辦理

進堂事宜。 

比照金門縣殯葬設施管理

自治條例，新增本條第二項

骨灰(骸)存放使用期限為

30年。 

第十九條 本鄉殯儀館設置

遺體冷凍室、靈堂及禮廳，

使用收費標準如附表四。 

無 一、本條新增。 

二、訂定殯儀館相關設施使

用收費標準。 

第二十條 意外事件或不明

原因之遺體發現時，應由司

法警察或檢察機關完成法

定程序後，開具相驗證明或

簽立切結書，進厝金門縣殯

無 一、本條新增。 

二、訂定意外事件等之遺

體，應經法定程序並進

厝金門縣殯葬管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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葬管理所。 

第二十一條 申請接運遺體

得以電話通知或親至金門

縣殯葬管理所服務中心辦

理，遺體入本鄉殯儀館前得

要求裝入屍袋，並由申請人

填寫殯葬設施使用申請書。 

無 二、申請接運遺體以電話或

親至金門縣殯葬所辦

理，由縣殯葬所派車。 

第二十二條 申請遺體進入

本鄉殯儀館應檢附亡者死

亡證明文件，入殮應檢具死

亡證明書方可實施，入殮時

應由死者親友在場鑑認無

誤後始得封棺，其非病死或

疑非病死者，應經檢察官相

驗並經許可後始得為之。 

前項遺體之防腐、冷

凍、洗滌、縫合、化妝、入

殮由家屬洽殯葬業者為

之，並應將相關設施及場所

清洗乾淨。 

無 一、本條新增。 

二、訂定遺體進入本鄉殯儀

館及入殮之文件。 

三、第二項訂定遺體之防

腐、冷凍、洗滌、縫合、

化妝、入殮由家屬洽葬

儀業者為之。 

 

第二十三條 遺體進本鄉殯

儀館時，若有腐壞或特殊情

形，應由殯葬業者協助家屬

註記處理，本館不予負責洗

身、化妝及著裝等工作。 

無 一、本條新增。 

二、明訂本殯儀館不負責洗

身等事項 

第二十四條 遺體應憑接屍

單進入冷凍室，移出則依通

知單辦理。 

無 一、本條新增。 

二、訂定進出冷凍室等程序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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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殮移靈前，工作人員

應確實核對接屍單、識別姓

名，並由家屬(申請人)確認

簽字後，始可移靈入殮。 

遺體或靈柩領回，應由

原申請人檢具身分證明於

上班時間至本鄉殯儀館服

務中心繳清各項規費始可

領回。 

第二十五條 申請訂租靈堂

禮廳由申請人或委託人檢

具身分證影本及私章、往生

者死亡證明書，親至本鄉殯

儀館服務中心填寫殯儀設

施使用申請書，辦理訂租手

續並繳納使用費，訂租禮廳

僅限於申請日起一個月內

之場次。 

訂租禮廳每場次為四

小時，完成訂租手續後，不

得轉讓他人使用。 

無 一、本條新增。 

二、訂定靈堂禮廳申請及使

用規定。 

第二十六條 訂租靈堂禮廳

後如因故需要變更使用時

間者，應於原訂使用時間三

日前，由原申請人於上班時

間內親至本所服務中心辦

理變更手續，惟為維護其他

治喪民眾權益，申請變更以

一次為限。 

無 一、本條新增。 

二、明訂禮堂禮廳變更使用

時間之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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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條 訂租靈堂禮廳

若需於前一日佈置或申請

夜間守靈者，應於出殯三日

前完成繳費及登記手續後

始可使用。 

無 一、本條新增。 

二、訂定禮堂禮廳申請佈置

及夜間守靈之程序。 

第二十八條 靈堂禮廳管理

人員應依使用訂租名單核

對申請人資料是否相符，申

請人或委託人使用禮堂各

項設備或佈置場地、架設輓

聯應告知管理人員。 

無 一、本條新增。 

二、訂定申請使用禮堂禮廳

設備之挸定。 

第二十九條 訂租靈堂禮廳

申請人或委託人應配合下

列事項： 

一、使用禮廳時除司儀外不

得使用任何擴音設備，違者

本所得暫停或取消其使用

權利，以維護館區及周邊安

寧。 

二、靈堂禮廳外除放置花

圈、花籃及治喪相關用品外

不得放置其他物品，違者經

通知仍未改正者得逕行移

置或視同廢棄物清運，處理

費用壹仟元由申請人及受

委託人負擔，以維護館區整

潔秩序。 

三、使用靈堂禮廳者應於租

用時段後一小時內，自行將

所有佈置、輓聯、花圈、花

無 一、本條新增。 

二、訂租靈堂禮廳應配合事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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籃等物品清運離開禮堂及

殯儀館區，違者經通知仍未

改正者得逕行移置或視同

廢棄物清運，處理費用壹仟

元由申請人及受委託人負

擔，以維護館區整潔秩序。 

第三十條 申請人應於遺體

出殯或靈柩移出本鄉殯儀

館前之上班時間內辦理繳

納各項殯葬設施使用費。 

無 一、本條新增。 

二、訂定繳納費用之規定。 

第三十一條第一項及第一

款 

本鄉生命紀念園區設管理

員及管理工負責辦理下列

事項： 

一、殯儀館、墓園、納骨堂

及其他一切設施之維護暨

使用管理。 

第三十一條第一項及第一

款  

民眾公墓、納骨堂及祭祀堂

設管理員及管理工負責辦

理下列事項： 

一、墓園、納骨堂及其他一

切設施之維護暨使用管理。 

 

新增殯儀館，修正文字說

明。 

第三十六條 生命紀念園區

使用收入應列入預算，作為

殯葬設施更新、改善、管

理、維護及宣導使用。 

第三十六條 公墓、納骨堂

及祭祀堂使用收入應列入

預算或設置公墓管理基

金，作為殯葬設施更新、改

善、管理、維護及宣導使

用。 

新增殯儀館文字。 

第三十七條 非本鄉鄉民往

生者使用生命紀念園區之

收費，依本自治條例之標

準，加一倍收取使用費。 

第三十七條 非本鄉鄉民往

生者使用納骨堂、祭祀堂之

收費，依本自治條例之標

準，加一倍收取使用費。 

 

新增非本鄉鄉民使用殯葬

設施加一倍收取使用費之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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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 無 訂定使用殯儀館各項設施

之收費標準。 

 


